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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核定通過為⽟⼭(青年)學者，於聘任為專任教師前，以隨到隨審⽅式

提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之作業流程 

⼀、 申請機構輔導學者申請本會學術研發服務網帳號： 

(⼀) ⾄本會官網右上⽅「登入學術研發服務網」 ，進入後選擇「新⼈

註冊」。 

(⼆) 依序詳閱「個資聲明書」、「註冊說明」後開始註冊，於選擇註冊

⾝分⾴⾯選擇「●研究⼈員或延攬研究學者」，並於資格確認⾴

⾯選擇「●若為受延攬客座科技⼈才(限國外科技⼈才) ，請填寫

延攬者服務機關、系所、延攬⼈姓名及受延攬者之職稱(延攬⼈

請填入教育部⽟⼭學者計畫申請書內之單位主管)」 ，餘依序填入

資料後完成註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1.選擇「研究⼈員或
延攬研究學者」 

2.選擇此項，延攬⼈請填入
⽟⼭(青年)學者計畫申請
書之單位主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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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 ⽟⼭(青年)學者⾄本會網站線上製作計畫申請書： 

(⼀) ⾄本會官網右上⽅「登入學術研發服務網」，輸入帳號、密碼

後進入系統。 

(⼆) 於功能選單點選「申辦項⽬」，續選擇「▶專題研究計畫(含新進

⼈員、構想書、產學、研究學者、博後研究獎)」 

 

 

 

 

 

 

(三) 於專題研究計畫線上申請系統選擇「新增申請案」，續依⽟⼭

學者經歷，參考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，輔助學

者選擇「⼀般研究計畫(隨到隨審，非⼤批)」或「新進⼈員研

究計畫(隨到隨審，非⼤批)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 

1.選擇「申辦項⽬」 2.選擇「 專題研究計畫(含新
進⼈員、構想書、產學、研

究學者、博後研究獎)」 

3.選擇「新增申請案」 

4.申請機構應輔導⽟⼭(青年)學者依
據經歷，參考本會作業要點主持⼈
資格，輔助學者選擇 「⼀般研究計
畫(隨到隨審，非⼤批)」或「新進⼈
員研究計畫(隨到隨審，非⼤批)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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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有關計畫申請書主持⼈資格確認(A004)，請申請機構輔導⽟⼭

(青年)學者，依據教育部核定後之聘⽤資格勾選。 

(五) 餘申請書內容請申請機構輔導逕依研究內容撰寫，續循程序送

各機構研發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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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計畫申請書經申請機構審核通過後送出，並造具申請名冊函送本會

申請： 

(⼀) 申請機構於線上製作申請名冊，並於該名冊註記「本案學者申

請時尚未符合貴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 3 點主持⼈資

格，後續聘任程序完成後，將符合該點第 O 款第 O ⽬(O)資

格」，且經相關單位主管及機關⾸⻑審核通過。 

(⼆) 申請機構無須製作切結書，惟須於來函敘明相關事項，來函範

例如次： 

  

本案學者申請時尚未符合貴會補助專題研究計
畫作業要點第 3 點主持⼈資格，後續聘任程序
完成後，將符合該點第 O 款第 O ⽬(O)資格。 

申請機構應於申
請名冊註記說明 

主旨：檢陳 OOO 等 O 名學者申請貴會新進⼈員專題研究計

畫(隨到隨審)/⼀般專題研究計畫(隨到隨審)之申請名

冊與個⼈資料申請表各 1 份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⼀、依據貴會 O 年 O ⽉ O ⽇ OOO 號函辦理。 

⼆、本案 O 名學者業獲教育部核定通過為⽟⼭(青年)學者 ，

核定函影本如附件，後續將聘任為專任⼈員，惟⽬前

尚未符合貴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 3 點之

主持⼈資格。 

三、本案謹依⾸揭函以隨到隨審⽅式提前申請專題研究計

畫，計畫書如獲通過 ，將於學者到職後依規定檢附相

關證明，函報貴會辦理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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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前揭申請書經本會通知審查通過者，申請機構應於學者到任且

符合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 3 點計畫主持⼈資格⽇

起 2 個⽉內，來函向本會辦理計畫核定，來函範例如後。 

(四) 研究計畫如涉及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 11 點第 4

款規定須檢附研究倫理審查相關文件者，最⻑得延⻑⾄起聘⽇

起 3 個⽉內函送本會辦理計畫核定。但因情形特殊，經本會同

意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

 

主旨：有關本校 OOO 教授申請執⾏貴會專題研究計畫⼀案，

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⼀、依據貴會 O 年 O ⽉ O ⽇ OOO 號函續辦。(即本會審

查通過通知) 

⼆、OOO 教授已於 O 年 O ⽉ O ⽇起⾄本校任職，已符

合貴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 3 點第 O 款第

O ⽬(O)之主持⼈資格 ，檢附聘書、個⼈資料表(及倫

理審查委員會相關核准文件)，敬請貴會辦理計畫核

定。如有不實，願繳回該計畫主持⼈之計畫全部補助

款並無異議接受貴會之處分，且負⼀切法律責任。 


